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硕博连读考核实施方案

一、考核方式
面试考核
二、考核小组

学院组织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小组，成员由学院领导，学位点负责人及包括博士生指导教师在内的三人或三人以上具有正高职称且无直系亲属报考的教师组成。

三、考核对象

1、符合“硕博连读”要求的申请人员（材料审核后另行通知）
2、符合“申请考核”要求的申请人员（材料审核后另行通知）

材料审核由审核小组完成，成员包括：1、分管研究生工作领导；2、分管学生工作领导； 3、学位点负责人；4、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负责人；5、纪检委员。

材料审核时间：2019年12月28日；地点：笃行楼三层会议室

四、考核内容

博士研究生考核时间为2020年1月7日，报到时间2020年1月6日，考核地点另行通知，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外语水平、专业综合考核，考核过程要求有现场记录、成绩和评语，全程录音录像。
1.政治素质考核
采用面试方式。考核考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人文素养以及心理状况等方面表现，考试时间约5分钟，考核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评定，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外语水平考核
采用面试方式。考试时间约10分钟，满分100分，采用翻译（50分）和口语（50分）形式考核，合格成绩为60分。

3.专业综合考核
采用面试方式。考试时间约20分钟，满分100分。考核小组通过现场质询，考察考生对专业知识理解程度以及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考察考生对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原理和学科发展动态的掌握程度，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独立承担科研工作的潜质与实绩等。

4.总成绩评定
成绩总分为100分，60分为合格。总成绩=（专业综合考核成绩+外语考核成绩）/2，考核成绩中如有1项不合格则不予录取。申请考核制及硕博连读两种招生方式的考核与选拔同时进行，两类考生按相同标准一并选拔，分别排序。学院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负责成绩公示。
5.拟录取名单审定及上报
学院召开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定和表决“申请考核制”和“硕博连读”博士拟录取名单，报学校研究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核公示。
6.录取
以申请考核、硕博连读方式录取为我校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须在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学籍档案、工资关系及组织关系等转至我校，以全日制非定向脱产方式学习。

五、其他

1.体检（含心理健康检测）

所有考生均须参加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要求、《关于加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苏教体艺 [2018] 8号)和教育部、卫生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规定执行。

体检地点：校医疗服务中心（江阳路北校区北门内向西约100米）。

心理健康检测：考生凭心理健康测评账号登陆我校心理测评系统完成测评。

2.缴纳费用

请考生登录我校综合缴费平台（http://fee.yzu.edu.cn/）缴纳费用，具体缴纳要求另行通知。

六、监督

学院监督电话：0514-87978002     E-mail：hexx@yzu.edu.cn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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